
安全生产作业事关民生福祉，一丝一毫不能放松。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

条的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

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高处作业属于特种作业，需持证上岗；生产经营单

位必须提供安全防护措施，并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同时负有核查作业资质、监

督安全防护措施落实的管理职责。本案中，乐某作为工程负责人，明知高处作业

需持证上岗，仍安排无证人员冒险作业，未履行培训及监督职责，严重违反生产、

作业中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法官在此提醒，广大生产、作业主体要以案为鉴，

破除侥幸心理，不碰“红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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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安全管理规定
安排无证人员高空作业
浙江江山一男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获刑

案情回顾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廖某、

李某系云南省巧家县松梁子村村民，

廖某与其妻共生育子女7人。李某居

间介绍，与廖某共谋，将廖某家即将

出生的婴儿以收取“营养费”的方式

卖给他人，几年间，陆续将廖某家三

女、五女、六女卖掉，李某共向他人收

取“营养费”4.3万元，并将其中2万元

支付给廖某。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廖某以

出卖为目的，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

段，生育后即出卖自己的三名亲生

女，被告人李某明知廖某欲出卖亲生

女，为非法获利，仍然积极提供帮助，

居间介绍，二被告人行为均构成拐卖

儿童罪。二被告人在实施拐卖儿童

过程中，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

二被告人经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宽

处理。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案情回顾

2025年1月，乐某承包一车间厂房钢

棚修复工程，并雇佣祝某等4人从事修复

作业。其间，在拆除厂房房顶钢棚时，钢

棚因年久腐蚀等原因承重不够，导致祝某

不慎从高空坠亡。

经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调查认定，祝某

等人未取得特种作业证。乐某明知受雇

者未取得特种作业证仍安排其从事高空

作业，在施工前未对从业人员开展必要的

安全教育培训；施工期间，未向从业人员

提供安全绳等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未对

作业现场进行风险辨识，未组织制定钢棚

修复的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未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本次事故负

有直接责任。

案发后，乐某主动投案，积极赔偿，取

得被害人家属谅解。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乐某在作业

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

大伤亡事故，其行为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

罪。鉴于其就民事赔偿部分与被害人亲

属达成和解协议并取得谅解，综合其犯罪

情节及社会危害性，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以“送养”之名
卖掉3名亲生女

云南巧家县一男子与村民共同拐卖儿童被判刑

以案说法

无论行为人是否与被拐卖儿童存在亲属关系，以出卖为目的，实施

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等行为，即构成拐卖儿童罪。本

案中，被告人廖某作为被送养女婴的亲生父亲，以收取收养方“营养费”

为名非法获取利益，李某从中牵线搭桥、助纣为虐，二人行为严重违背家

庭责任和社会伦理。该案的公正审理有力彰显了司法机关严厉打击披

着“送养”外衣的拐卖儿童犯罪的强硬态度，对潜在犯罪形成有力震慑，

切实维护儿童合法权益，更向社会传递明确价值导向，凝聚全社会守护

儿童成长的强大合力。

本报综合

核心提示 近日，四川省天全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以“送

养”之名拐卖儿童案，依法判决被告人廖某、李某犯拐卖

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万元，追缴违法所得4.3万元。

施工项目高处作业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定，从个人防护到

作业流程，每一项都至关重要，无视安全风险就有可能酿成大

祸。近日，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无证高空作业坠亡案，以重大责任事故罪

判处被告人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核心提示


